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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辦 理 單 位 連江縣政府 

公 告 徵 求 

意 見 

起迄日期 

自民國 109 年 7 月 30 日起至 109 年 8 月 28 日止

共計 30 日（刊登於 109 年 7 月 30 日、109 年       

8 月 1 日、109 年 8 月 2 日馬祖日報） 

座 談 會 

舉辦日期 

民國 109 年 8 月 22 日（六）下午 2 時 30 分於      

介壽老人活動中心 2 樓 

公 開 展 覽 

起迄日期 

自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6 日

止共計 32 日（刊登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110 年

10 月 22 日、110 年 10 月 23 日馬祖日報） 

說 明 會 

舉辦日期 

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四）晚上 7 時於介壽     

老人活動中心 2 樓 

人 民 團 體 意 見 無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 市 

計畫委員會 

審 議 結 果 

縣 級 
連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4 月 19 日（二）    

第 55 次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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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計畫說明 

本計畫自 107 年 2 月 27 日公告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並擬定

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書，惟僅就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辦理分

離作業，無涉及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變更。為因應連江縣近年觀

光快速發展及相關重大建設皆在積極建設，故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將針對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設計管制進行調整，以引導本計畫未來都市發

展。 

有關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歷經 2次擬定及 3次個案變更

（表 1），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

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考量近

年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等相關中央法規修正及本縣發展需求，部分

管制要點規定有其調整之急迫性及必要性，爰就部分影響本縣發展之條

文，先行提會審議，並辦理第一階段公告。 

法令依據 

本計畫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辦理。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南竿鄉陸地及海域範圍，包括介壽、復興、福沃、清

水、珠螺、四維、馬祖、津沙及仁愛等村落、夫人村東側至清水村北側海域

與四維、津沙及仁愛等沃口海域，計畫面積共 1,200.85 公頃，計畫範圍詳

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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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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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內容 

一、 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南竿地區都市計畫早期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擬定風景特定區計畫，

並參照都市計畫法第 16 條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得合併擬定之。後因

連江縣觀光發展需求及土地使用管制管理的效率性，於民國 107年辦理南竿

地區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書

圖，並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擬定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

部計畫」案。 

本次為辦理變更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爰就部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先行提會審議，並辦理第一

階段公告。 

二、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南竿地區主要計畫於 79 年 12 月 1 日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包括復興、介

壽、福沃、清水四村。其後為因應戰地政務解除，擴大原主要計畫，以南

竿鄉全島陸地和夫人村落東側至清水村北側海域與四維、津沙及仁愛等沃

口海域為計畫範圍。 

至民國 85 年擬定風景特定區計畫，並於民國 90 年 4 月 12 日辦理第一

次通盤檢討，且併同公告廢止以往實施之計畫案。後因連江縣觀光發展需求

及土地使用管制管理的效率性，於民國 107 年辦理南竿地區主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分離。歷次細部計畫發布實施歷程詳見表 1。 

表1 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發布實施歷程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及文號 

1 
擬定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提

供示範社區）細部計畫案 

105.05.11 連工都字

第 1050019458A 號 

2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提

供示範社區）細部計畫（部分住宅區、綠地、道路

用地為住宅區（示範社區）、綠地、道路、停車場用

地）案 

106.07.04 府工都字

第 1060024465 號 

3 擬定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 
107.04.18 府工都字

第 1070012989 號 

4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提

供示範社區）（住宅區（示範住宅）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部分規定）細部計畫案 

107.12.15 府工都字

第 10700483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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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及文號 

5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

（配合郵政專用區規畫方案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第 19 點）案 

108.09.06 府工都字

第 1080034400 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三、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概要說明 

現行南竿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計有前言，及條文編號一至四十。 

前言強調馬祖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發展之目標，期保障居民之健康、安

全，須對特定區土地使用加以管制，特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編

號二至十九為土地使用分區之管制內容，條文編號二十至三四及三六為公共

設施用地之管制內容，條文編號三五及三七為老舊窳陋地區重建之相關規

定。現況南竿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見表 3原條文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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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變更綜理表詳見表 2。 

表2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詳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修正對

照表（表 3）原條

文內容。 

詳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修正對

照表（表 3）增

（修）訂內容。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都市計畫

經發布實施後，擬

定計畫之機關每三

年內或五年內至少

應通盤檢討一次，

依據發展情況，並

參考人民建議作必

要之變更。 

 

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 

「變更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詳見表 3。 

表3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為發展馬祖為國家級風景特定
區之目標，並兼顧土地作合理
有效之利用，維護公共設施服
務品質，並保障居民之健康、
安全，須對特定區土地使用加
以管制。本計畫依馬祖地區發
展，特訂定連江縣(南竿地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茲列述如下： 

為發展馬祖為國家風景特定地
區之目標，促使土地作合理有
效之利用，維護公共設施服務
品質，並保障居民之健康、安
全，須對特定區土地使用加以
管制。本計畫依馬祖地區發
展，特訂定連江縣(南竿地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茲列述如下： 

修 正 文 字 為
「國家級風景
特定區」，並強
調兼顧國家級
風景特定區永
續發展與土地
合理有效之利
用兩面向。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第三十二條及第
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
訂定之。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屬細部計
畫 應 表 明 事
項，故新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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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都市計畫法第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二、住宅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40%，如面
臨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或
現有巷道者，容積率不得
大於 320%。惟因特殊地形
及拾級而上之建築形式，
致建築基地狹小者，經本
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審議小組」審查通過，不
影響當地景觀，且確有需
要者，其建蔽率最高不得
大於 90%。 

(二)以建築住宅和設置一般
性服務設施為主，不得為
下列之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 

1.第三點商業區規定限制之
建築及使用。 

2.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平方
公尺之商場（店）或樓地
板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
之飲食店。 

3.客房 20間以上之旅館，但
面臨 12 公尺以上已開闢
道路，且建築物其他 3 面
保留 3 公尺以上之空地者
不在此限，如基地跨越住
宅區及商業區者，得合併
使用。 

4.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
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
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
過 3匹馬力，電熱超過 30
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不

二、住宅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惟如因特殊地形及拾級而
上之建築形式，致建築基
地狹小者，經本縣「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
組」審查通過，不影響當
地景觀，且確有需要者，
其建蔽率最高不得大於百
分之九十，如面臨計畫道
路或現有巷道，且寬度達
八公尺以上者，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二)以建築住宅和設置一般
性服務設施為主，但不得
為下列之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 

1.第三點規定限制之建築及
使用。 

2.樓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
尺之遊藝場、KTV、MTV、
大型商場及其類似之商業
行為、茶館、酒吧、咖啡
館、飲食店或其他類似之
營業場所。 

3.住宅區興建旅館依照「台
灣省都市計畫住宅區旅館
設置要點」規定辦理。 

4.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
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
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
過三匹馬力，電熱超過三
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第一項第
（一）款有關
建蔽率、容積
率敘述，修正
住宅區、商業
區為相同敘述
方式，且調整
敘述順序，將
特殊情形移至
本款最末。 

三、第一項第
（一）款「現
有巷道」定義
係專指「經建
築主管機關認
定因時效而形
成公用地役關
係之巷道」。 

四、參酌都市
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住宅
區最新修訂內
容，並配合連
江縣特性，酌
予調整部分不
得為之使用內
容 ， 包 括 第
( 二 ) 款 第
2.6.7.8.目。 

五、經查無「台
灣省都市計畫
住宅區旅館設
置要點」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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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業
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或地
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
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7 分之
1)者。 

5.經營下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
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
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
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
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
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
過 0.75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
製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
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儲
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
販賣者。 

(11)塑膠類之製造者。 

6.戲院、電影片映演業、酒
家、舞廳、歌廳、視聽歌
唱場、動物園、室內釣蝦
（魚）場、機械式遊樂場、
保齡球館、汽車駕駛訓練
場、攤販集中場、零售市
場及其他類似之商業行
為。 

不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
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
在一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
(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七分之一)者。 

5.經營左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
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
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
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
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
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
過０．七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
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
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瓦斯之分裝、儲存、販
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
者。 

(11)塑膠類之製造者。 

6.戲院、電影院、酒家、舞
廳、歌廳及其類似之商業
行為;訓練場及其他類似
之營業場所、攤販集中場。 

7.破舊油桶、各種廢料或建
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 

8.其他經縣政府認為足以發
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

關規定，故刪
除之。並補充
住宅區興建旅
館之規定於第
(二)款第 3.
目。 

六、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 楚 ， 包 括
「醬」、「液化
石油氣」、「電
影 片 映 演
業」…等文字。 

七、因應連江
縣國家級風景
特定區之發展
目標，修正第
(二)款第 9.
目，新增景觀
風貌之考量，
且依本縣「都
市設計及土地
使 用 審 議 小
組」認定之住
宅區不適使用
及影響者，須
予以限制。 

八、第(二)款
第 9.目涉景觀
風貌之用字，
後續請依景觀
自治條例專業
名 詞 考 量 配
合。 

九、住宅區（示
範住宅）之使
用管制與住宅
區相同者，酌
予刪減重複性
規定文字，以



8 

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7.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
棧或堆置場、營建類機
具、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
及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
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
不在此限。 

8.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
停車場附設自用加儲油加
儲氣設施。 

9.其他經本縣「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審議小組」認為
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
殊氣味、污染、或有礙居
住安寧、公共安全、景觀
風貌、衛生或風俗民情
者，並依法限制之建築物
或土地之使用。 

住宅區(示範住宅)：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60%，如面
臨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或
現有巷道者，容積率不得
大於 320%。惟因特殊地形
及拾級而上之建築形式，
致建築基地狹小者，經本
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審議小組」審查通過，不
影響當地景觀，且確有需
要者，其建蔽率最高不得
大於 90%。 

(二)以建築住宅和設置一般
性服務設施為主，不得為
前項規定限制之使用。 

(三)應提撥至少興建總住宅
戶數之 10%作為社會住宅
使用。 

污染、或有礙居住安寧、
公共安全、衛生或風俗民
情者，得報請審議其建築
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另住宅區(示範住宅)： 

(一)住宅區(示範住宅)之建
蔽率百分之八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二百六十。惟如
因特殊地形急拾級而上之
建築形式，致建築機地狹
小者，經本縣「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
查通過，不影響當地景
觀，且確有需要者，其建
蔽率最高不得大於百分之
九十，如面臨計畫道路或
現有巷道，且寬度達八公
尺以上者，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二)以建築住宅和設置一般
性服務設施為主。不得為
下列之建築及土地使用： 

1.商業區規定縣致之建築及
使用。 

2.樓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
尺之遊藝場、KTV、MTV、
大型商場及其類似之商業
行為、茶館、酒吧、咖啡
館、飲食店或其他類似之
營業場所。 

3.住宅區不得興建客房二十
間(不含)以上之旅社，但
面臨十二公尺以上已開闢
道路且建築物其他三面保
留三公尺以上之空地者不
在此限，如基地跨越住宅
區及商業區者，得合併使
用，其建築設備應符合建
築法規規定。 

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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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4.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
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
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
過三匹馬力，電熱超過三
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不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
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
在一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
(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七分之一)者。 

5.經營左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
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
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
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
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
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
過０．七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
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
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瓦斯之分裝、儲存、販
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
者。 

(11)塑膠類之製造者。 

6.戲院、電影院、酒家、舞
廳、歌廳及其類似之商業
行為;訓練場及其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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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之營業場所、攤販集中場。 

7.破舊油桶、各種廢料或建
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 

8.其他經縣政府認為足以發
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
污染、或有礙居住安寧、
公共安全、衛生或風俗民
情者，得報請審議其建築
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三)應提撥至少興建總宅數
之百分之十作為社會住宅
使用。 

三、商業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
積率不得大於 360%。如面
臨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或
現有巷道者，容積率不得
大於 400%。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
用之建築物為主，不得為
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1.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十八條至二十條規定
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2.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
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
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
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不得流用於作業動力)或
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
計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
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
(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6
分之 1)者。但報業印刷及
冷藏業，不在此限。 

三、商業區其建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三百六十。如面臨八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或現有
巷道者，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百。且不適用任
何容積獎勵相關規定。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
用之建築物為主，不得為
左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
用： 

1.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
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
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
過十五匹馬力，電熱超過
六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
熱不得流用於作業動力)
或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
合計在三００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
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
積六分之一)者。 

2.經營左列事業者： 

(1)煤氣及易燃性液體製造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三、依本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
第 50 次會議
決議意旨，刪
除商業區不適
用容積獎勵之
限制規定。 

三、第一項第
（一）款「現
有巷道」定義
係專指「經建
築主管機關認
定因時效而形
成公用地役關
係之巷道」。 

四、參酌都市
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商業
區最新修訂內
容，並配合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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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3.經營下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
量在 30 公升以上及壓縮
氧或電力從事焊切金屬
工作者。 

(2)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
類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
機加工者。 

(3)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料
製造者。 

(4)使用動力超過 0.75千瓦
之噴漆作業者。 

(5)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
者。 

(6)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
製造者。 

(7)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
白者。 

(8)碎布、紙屑、棉屑、絲屑、
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
消毒、揀選、洗滌或漂白
者。 

(9)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千瓦、從事彈棉、翻棉、
起毛或製氈者。 

(10)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數
超過 3.75千瓦者。 

(11)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
骨、角、牙或蹄者。 

(12)使用動力研磨機 3台以
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千瓦者。 

(13)使用動力輾碎礦物、岩
石、土砂、硫磺、金屬、
玻璃、磚瓦、陶瓷器、骨
類或貝殼類，其動力超過

業。 

(2)劇毒性工業(包括農藥、
殺蟲劑、滅鼠劑製造)。 

(3)放射性工業和原子能工
業。 

(4)易爆物製造、儲藏業。(包
括炸藥、爆竹、硝化棉、
硝化甘油及其他爆炸性
工業)。 

(5)重化學品製造、調和、包
裝業。 

(6)使用乙炔，其發生器容量
在三十公升以上及壓縮
氧或電力從事焊切金屬
工作者。 

(7)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
類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
機加工者。 

(8)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料
製造者。 

(9)使用動力超過０．七五千
瓦之噴漆作業者。 

(10)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
者。 

(11)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
製造者。 

(12)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
漂白者。 

(13)碎布、紙屑、棉屑、絲
屑、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
之消毒、揀選、洗滌或漂
白者。 

(14)使用動力合計超過０．
七五千瓦、從事彈棉、翻
棉、起毛或製氈者。 

(15)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數

江縣特性，酌
予調整部分得
為之、不得為
之使用內容，
包括第(二)款
第 1.2.9.10.
目。 

五、因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 18
條至 20 條規
定皆已限制使
用，故刪除第
一項第（二）
款第 3目（1）
~（5）。 

六、修訂部分
文字使其語意
明確，「發生
器」修訂為「熔
接裝置」，「牛
乳廠」修訂為
「乳品工廠」。 

七、因應連江
縣國家級風景
特定區之發展
目標，修正第
(二)款第 11.
目，新增景觀
風貌之考量，
且依本縣「都
市設計及土地
使 用 審 議 小
組」認定之商
業區不適使用
及影響者，須
予以限制。 

八、第(二)款
第 11.目涉景
觀 風 貌 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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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3.75千瓦者。 

(14)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
之製造者。 

(15)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
工者(印刷所之鉛字鑄造
除外)。 

(16)磚瓦、陶瓷器、人造磨
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
或使用動力之水泥加
工，動力超過 3.75 千瓦
者。 

(17)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
者。 

(18)使用機器錘之鍛治者。 

4.火葬場、墳場。 

5.垃圾污物處理場、屠宰場。 

6.馬廏、牛、羊、豬等牲畜
舍。 

7.乳品工廠、堆肥舍。 

8.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
藏、分裂，但在 15立方公
尺以下之地下油池之汽油
加油站不在此限。 

9.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10.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
堆棧或堆置場、營建類機
具、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
及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
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
不在此限。 

11.其他經本縣「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審議小組」認為
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
共安全、景觀風貌、衛生
或風俗民情者，並依法限
制之建築物或土地之使

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16)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
骨、角、牙或蹄者。 

(17)使用動力研磨機三台以
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千瓦者。 

(18)使用動力輾碎礦物、岩
石、土砂、硫磺、金屬、
玻璃、磚瓦、陶瓷器、骨
類或貝殼類，其動力超過
三．七五千瓦者。 

(19)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
之製造者。 

(20)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
工者(印刷所之鉛字鑄造
除外)。 

(21)磚瓦、陶瓷器、人造磨
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
或使用動力之水泥加
工，動力超過三．七五千
瓦者。 

(22)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
者。 

(23)使用機器錘之鍛治者。 

3.火葬場、墳場。 

4.垃圾污物處理場、屠宰場。 

5.馬廏、牛、羊、豬等牲畜
舍。 

6.牛乳廠、堆肥舍。 

7.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
藏、分裂，但在十五立方
公尺以下之地下油池之汽
油加油站不在此限。 

8.其他經縣政府認為有礙商
業之發展或妨礙估共安
全、衛生或風俗民情者，

字，後續請依
景觀自治條例
專業名詞考量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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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用。 得報請審議其建築物或土
地之使用限制。 

四、商業區(附帶條件)基準容
積依照商業區管制規範，
惟擬具事業計畫及財務計
畫並送請「連江縣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
審議通過後得提升容積
率，但不得大於 480%。 

應另提供基準容積 5％之
容積樓地板作為公益設施
使用，該容積樓地板得免
計容積。 

公益設施樓地板面積者，
其產權應捐贈並單獨登記
為連江縣，捐贈內容應包
括所持分之土地、建築物
及其他附屬設施、設備及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計算之
停車位。捐贈公益設施內
容、室內主建物面積、規
模應經本府主管機關及受
贈管理機關同意。並應符
合無障礙環境需求。 

四、商業區(附帶條件)基準容
積依照商業區管制規範，
惟擬具事業計畫及財務計
畫並送請「連江縣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
審議通過後得提升容積
率，但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百八十。 

另應提供樓地板面積之百
分之五應作為公益設施使
用或以繳納容積代金方式
辦理，該百分之五樓地板
面積不計入增加之容積
中。 

公益設施採捐贈樓地板面
積者，其產權應捐贈並單
獨登記為連江縣，捐贈內
容應包括土地、建築物及
其他附屬設施、設備及依
據建築技術規則計算之停
車位。捐贈公益設施內
容、室內主建物面積、規
模應經本府主管機關及受
贈管理機關同意。並應符
合無障礙環境需求。 

申請公益設施採繳納容積
代金者，其代金金額應由
主管機關委託三家專業估
價者查估後由本府主管機
關評定之，委託估價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為避免後
續回饋容積之
計算基準不明
確，第二項修
正為「應另提
供基準容積 5
％之容積樓地
板作為公益設
施使用，該容
積樓地板得免
計容積」。 

三、商業區(附
帶條件)為公
有土地，得由
本 縣 自 行 規
劃，故簡化捐
贈規範。 

四、為明確語
意，第三項增
修文字「所持
分之」。 

五、農業區除應保持農業生產
外，得申請建築農舍及與
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設
施，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10%，其樓地板面積最大不
得大於 100 平方公尺。現

五、農業區除應保持農業生產
外，得申請建築農舍及與
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設
施，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十，其樓地板面積最
大不得大於一百平方公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針對農業
區土地在都市
計畫發布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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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有建物應於原有樓地板面
積範圍內修建、改建。農
業區已申請建築者，嗣後
即使該農地分割，分割後
各土地坵塊其建蔽率和容
積率之總和不得大於上述
規定。 

農業區土地於都市計畫發
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
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
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
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
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 14
公尺，並以 4層為限，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80%。 

(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
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
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
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
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率已
超過第一款規定者，得就
地修建。但改建、增建或
拆除後新建，不得違反第
一款之規定。 

尺。現有建物應於原有樓
地板面積範圍內修建、改
建。農業區已申請建築
者，嗣後即使該農地分
割，分割後各土地坵塊其
建蔽率和容積率之總和不
得大於上述規定。 

為建地目、編
定為可供興建
住宅使用之建
築用地，參酌
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
第 30 條規定
增訂第二項。 

六、漁會專用區以供漁會相關
建築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六、漁會專用區以供漁會相關
建築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八十。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七、農會專用區以供農會相關
建築、附屬設施、住宿及
餐飲使用，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80%。 

七、農會專用區以供農會相關
建築、附屬設施、住宿及
餐飲使用，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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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十。 

八、海上養殖區以維護海洋資
源為目的，供養殖魚、貝
類等為主，其使用須經縣
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 

八、海上養殖區以維護海洋資
源為目的，供養殖魚、貝
類等為主，其使用須經縣
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 

未修訂。 

九、近岸遊憩區以供沙灘活
動、釣魚、潛水、游泳、
滑水、衝浪、帆船活動、
遊艇活動、其他水上活動
使用及其附屬設施與必要
服務設施為限。 

經營海上遊憩活動或引進
其他類型活動，申請人應
檢具整體開發計畫，並經
本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審查核准。 

近岸遊憩區內之土地經本
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審議小組」審查核准者，
得依住宅區第一項第(二)
款使用項目規定管制。近
岸遊憩區依本項使用時，
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00%，建築物
高度不得超過 3 層樓或
10.5公尺。 

 

九、近岸遊憩區以供沙灘活
動、釣魚、潛水、游泳、
滑水、衝浪、帆船活動、
遊艇活動、其他水上活動
使用及其附屬設施與必要
服務設施為限。 

經營海上遊憩活動或引進
其他類型活動，申請人應
檢具整體開發計畫，並經
縣政府觀光主管機關審查
核准。 

整體開發計畫書圖文件格
式及審查程序由縣政府觀
光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訂
定之。 

近岸遊憩區內之土地經縣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
議小組」審查核准者，得
依住宅區第(二)項使用項
目規定管制。 

近岸遊憩區做為依前項使
用時，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建築物高
度不得超過三層樓或十點
五公尺。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修訂相關
審查文字，以
完 備 審 查 程
序。 

三、為使語意
明確，修訂第
三項文字，修
訂為「依住宅
區 第 一 項 第
(二)款使用項
目規定管制」。 

十、風景區為保育特殊地理景
觀、資源及開發自然風景
而劃設，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60%。經審查核准得作為下
列使用： 

十、風景區為保育特殊地理景
觀、資源及開發自然風景
而劃設，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經審查
核准得作為下列使用：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為使全縣
規定一致，並
以 利 全 縣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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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一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改
建、增建及拆除後之新
建，其建築物最大基層面
積不得超過原有建築面
積，建造後之建築高度不
得超過 7公尺，並以 2層
為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
建築物或紀念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
風景之住宅、旅館、招待
所、遊樂設施遊憩必要服
務設施及停車場等。解
說、步道、景觀保護及恢
復等遊憩設施，須經觀光
主管機關同意。 

(四)國防、警衛、保安、保防
等所需之各種設施。 

(五)經縣政府農業主管機關
認可之休間農業及其必
要附屬設施。 

作為前項各款使用，申請
人應檢具開發計畫，經縣
政府「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審查核准
者，始得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辦理。 

縣政府應訂定風景區開發
許可審查作業規定，明訂
開發計畫應檢具之書圖文
件及審議程序。 

(一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改
建、增建及拆除後之新
建，其建築物最大基層面
積不得超過原有建築面
積，建造後之建築高度不
得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
為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
建築物或紀念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
風景之住宅、旅館、招待
所、遊樂設施遊憩必要服
務設施及停車場等。解
說、步道、景觀保護及恢
復等遊憩設施，須經觀光
主管機關同意。 

(四)國防、警衛、保安、保防
等所需之各種設施。 

(五)經縣政府農業主管機關
認可之休間農業及其必要
附屬設施。 

作為前項各款使用，申請
人應檢具開發計畫，經縣
政府「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審查核准
者，始得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辦理。 

縣政府應訂定風景區開發
許可審查作業規定，明訂
開發計畫應檢具之書圖文
件及審議程序。 

循。參考北竿
地區現行土管
要點調整建蔽
率，由原建蔽
率 不 得 大 於
20%調整為建
蔽率不得大於
40%。 

十一、旅館區為環境優美條件
下，發展高品質觀光住宿
而劃設，以供旅館、管理
服務設施、餐飲、停車場、
零售商業與休間娛樂設施
使用為主，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十一、旅館區以供旅館、管理
服務設施、餐飲、停車場、
零售商業與休間娛樂設施
使用為主，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三百六十。 

旅館區內土地之建築使用

一、說明分區
劃設目的。 

二、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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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360%。 

旅館區內土地之建築使用
須經本縣「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審議小組」審查核
准，始得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辦理。 

須經縣「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審議小組」審查核
准，始得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辦理。 

十二、倉儲區以供倉儲、批發
及其必要附屬設施為主，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120%。 

十二、倉儲區以倉儲、批發及
其必要附屬設施為主，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二十。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十三、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除
依其指定用途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外，並得作為
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80%。 

十三、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除
依其指定用途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外，並得作為
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八十。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十四、煤氣事業專用區以供煤
氣分裝、儲存及必要附屬
設施為主，用地周界內應
留設 5 公尺綠帶作為緩衝
帶，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
積率不得大於 80%。 

十四、煤氣事業專用區供煤氣
分裝、儲存及必要附屬設
施為主，用地周界內應留
設五公尺綠帶作為緩衝
帶，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八十。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十五、聚落保存專用區土地使
用管制依住宅區規定辦
理。惟舊有房屋維護、修
復、整建及復建，其建築
物最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
原有建築物面積。 

聚落保存專用區內建築物
及使用，應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連江縣聚落保
存專用區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聚落保存專用區土地使
用管制依第三點有關住宅
區規定辦理。惟舊有房屋
維護、修復、整建及復建，
其建築物最大基層面積不
得超過原有建築物面積。 

聚落保存專用區內建築使
用，應依「連江縣聚落保
存專用區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規定辦理。 

一、調整用字
不明確之處，
以利查閱。 

二、納入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第
6 次 會 議 決
議，明訂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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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不受第一項限制，其建築
物之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為限。 

十六、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
天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
事設施外，不得為建築使
用、破壞地形或改變地
貌。但經連江縣政府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者，得為下列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消防
設施。 

(二)臨時性遊憩及露營所需
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福利事業
所必需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
置場、預拌混凝土廠、廢
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
其附屬設施。 

(五)水質淨化處理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 

(六)道路、造林及水土保持設
施。 

(七)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
為之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八)汽車運輸業所需之停車
場、客、貨運站及其必需
之附屬設施。 

(九)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
藏、分裝等。 

(十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
建、改建和拆除後之重
建、新建，應以原址並經
建管機關審查核准，其高
度不得超過 3 層樓或
10.5 公尺，建蔽率最高

十六、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
天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
事設施外，不得為建築使
用、破壞地形或改變地
貌。但經連江縣政府會同
觀光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得
為下列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消防
設施。 

(二)臨時性遊憩及露營所需
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福利事業
所必需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
置場、預拌混凝土廠、廢
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
其附屬設施。 

(五)水質淨化處理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 

(六)道路、造林及水土保持設
施。 

(七)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
為之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八 )汽車運輸業所需之停
車、客、貨運站及其必需
之附屬設施。 

(九)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
藏、分裝等。 

(十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
建、改建和拆除後之重
建、新建，應以原址並經
建管機關審查核准，除寺
廟、教堂、宗祠外，其高
度不得超過三層或十點五

一、本次新增
第一項第（十
二）款，係為
輔導本縣既有
寺廟建築合法
化，新增允許
使用項目宗祠
及宗教建築，
並避免新設者
無序申請，故
併同規範容許
使用申請之期
程規定。 

二、針對臨時
性營建剩餘土
石方資源堆置
場及其附屬設
施之使用，增
加相關土管要
點及違反之罰
則。 

三、軍方釋出
之既有軍事設
施依據既有都
市設計審查機
制執行，故修
訂 原 條 文 內
容。 

四、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五、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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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以 60%為限，建築物最大
基層面積不得超過 165
平方公尺，建築總樓地板
面積不得超過 495 平方
公尺，土地及建築物除供
居住、民宿使用及建築物
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
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保
護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
之規定。 

(十一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原有作農業使用者，
在不妨礙保護區之劃定
目的下，得比照農業區之
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
築農舍及農業產銷必要
設施。 

(十二)宗祠及宗教建築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得申請
保護區容許使用許可： 

1.於戰地政務時期拆除或受
天然災害毀損者。 

2.自本要點修正公告日前已
有建築主體之宗祠及宗教
建築，申請人至遲應於本
要點修正公告日起 1 年內
向本府提出申請使用許
可，逾期不再受理。 

3.本要點修正公告日前申請
新設宗祠及宗教建築容許
使用許可有案者。 

前項第(十二)款 3目改建、增
建及拆除後新建之建築物最
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原有建
築面積，建築物高度不得超
過 10.5公尺，並經本縣「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
組」審議核准，始得依建築
法相關規定辦理。 

公尺，建蔽率最高以百分
之六十為限，建築物最大
基層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六
十五平方公尺，建築總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四百九
十五平方公尺，土地及建
築物除供居住、民宿使用
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作小
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
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
分區之規定。 

(十一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原有作農業使用者，
在不妨礙保護區之劃定目
的下，得比照農業區之有
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農
舍及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土
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
設施之申請，依「連江縣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
及資源堆置場設置管理自
治條例」辦理。預拌混凝
土廠及其必要設施，連江
縣政府另訂審查作業要
點，依法公告實施後，始
得辦理。 

縣政府及馬祖國家風景特
定區管理處應就軍方釋出
之既有軍事設施研擬相關
規範及再利用計畫審查要
點，明訂再利用計畫應檢
具之書圖文件及審議程
序。再利用計畫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及本縣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
議小組」審議通過後，依
通過計畫辦理，不受本要
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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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土
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
施之申請，依「連江縣營建
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
堆置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辦理。 

臨時性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
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使
用，應迴避景觀視野及敏感
生態基地，且以具隱蔽性之
位置為優先選擇，申請計畫
書圖經本府審查通過者，符
合下列條件之情形，免再提
送本府依都市計畫保護區土
地使用審查要點予以審查，
惟臨時性使用完畢後，需復
原原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之地形地貌，以維護國家風
景區整體景觀： 

(一)承攬公共工程依政府採
購契約規定提送剩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書，並經工程
主辦機關同意備查。 

(二)土石方暫置期間未逾工
程契約期限者。 

(三)挖填土石方高度未逾 2
公尺者。 

本縣都市計畫保護區禁止挖
填土石方高度逾 2 公尺之變
更地形行為，違反者及臨時
性使用完畢後未依限恢復原
狀者，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
規定取締處罰。 

軍方釋出之既有軍事設施再
利用計畫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及本縣「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
議通過後，依通過計畫辦
理，不受本要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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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十七、宗教專用區以供宗教性
建築及其附屬設施為主，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150%。 

十七、宗教專用區以供宗教性
建築及其附屬設施為準，
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五十。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 、 統 一 用
語，調整為「為
主」。 

十八、電信專用區以供電信事
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300%。 

(二)得為下列之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
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核
准之設施。 

十八、電信專用區以供電信事
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準。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三百。 

(二)得為下列之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
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核
准之設施。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 、 統 一 用
語，調整為「為
主」。 

十九、郵政專用區以供郵政事
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300%。 

(二)得為下列之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3.與郵政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4.與郵政業務經營有關設
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核

十九、郵政專用區以供郵政事
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準。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三百。 

(二)得為下列之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3.與郵政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4.與郵政業務經營有關設
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核

一 、 統 一 用
語，調整為「為
主」。 

二、針對一般
商業設施使用
之回饋，修正
部分文字，以
利全縣遵循，
且辦理第一項
第(二)款第 6
目供一般商業
設 施 使 用 部
分，除樓地板
比例限制外，
且應辦理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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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准之設施。 

6.得為一般商業設施使用：
限供金融保險業、一般批
發業、一般零售業、運動
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
業辦公大樓之商業使用、
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作為該機關(構)辦
公、營業、儲藏或其他公
營事業營業所需之場所、
社會福利機構。 

第一項第(二)款第 6 目供一
般商業設施使用部分，不得
超過該郵政專用區總樓地板
面積 2 分之 1 使用限制，但
一般商業設施使用之樓地板
面積得就本都市計畫區內各
郵政專用區建築物合計之總
樓地板面積整體檢討、設
置，其回饋措施如下： 

(一)捐贈比例：10%。 

(二)捐贈項目：可建築用地，
但得以捐贈代金或等值公
益性樓地板面積方式回
饋。 

(三)捐贈時機：該案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日起 6 個月內完
成捐贈，未完成捐贈前，
仍應依原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辦理。 

(四)前述捐獻代金之數額，由
中華郵政公司委託 3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依
下列公式計算之。但其捐
獻代金數額不得低於變更
後全部可建築土地第一次
公告土地現值乘 1.4倍之
10分之 1。 

捐獻代金之數額＝3 家以上

准之設施。 

6.得為一般商業設施使用：
限供金融保險業、一般批
發業、一般零售業、運動
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
業辦公大樓之商業使用、
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作為該機關(構)辦
公、營業、儲藏或其他公
營事業營業所需之場所、
社會福利機構。 

第(二)項第 6 款供一般商業
設施使用部分，不得超過該
郵政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二
分之一使用限制，但一般商
業設施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得
就本都市計畫區內各郵政專
用區建築物合計之總樓地板
面積整體檢討、設置。 

(三)回饋措施如下： 

1.捐贈比例：10%。 

2.捐贈項目：可建築用地，
但得以捐贈代金或等值公
益性樓地板面積方式回
饋。 

3.捐贈時機：本案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捐贈，未完成捐贈前，
仍應依原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辦理。 

4.前述捐獻代金之數額，由
中華郵政公司委託三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依
下列公式計算之。但其捐
獻代金數額不得低於變更
後全部可建築土地第一次
公告土地現值乘一點四倍
之十分之一。 

檢討。 

三、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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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
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最高
價計算)×10分之 1。 

(五)中華郵政公司民營化之
時，應立即辦理該案都市
計畫專案通盤檢討，其涉
及第一項第(二)款第 6 目
供一般商業設施使用部
分，其捐贈比例應調整為
20%。 

捐獻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
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最高
價計算)×十分之一。 

(四 )中華郵政公司民營化
時，應立即辦理本案都市
計畫專案通盤檢討，將本
案之捐贈比例變更調整為
20%。 

二十、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
關、自治團體及其他公益
上需用之建築物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率
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
得大於 300%。 

 

二十、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
關、自治團體及其他公益
上需用之建築物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
百。 

機二十二除得供前項使用
外，並得供青年旅館之住
宿及附屬設施使用。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為促進機
關用地之性質
明確且一致，
刪除基二十二
原條文其他使
用。 

二一、學校用地以供各級學
校、教育設施及其附屬設
施為限。供高中職(含)以
下之使用，建蔽率不得大
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二一、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一、補充說明
學校用地之劃
設目的。 

二、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二、公園用地之建築物建蔽
率不得大於 15%，容積率
不得大於 45%。 

公一(媽祖公園)： 

(一)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
水土保持設施、人工湖設
施及排水設施、社會教育
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
活動中心、教育解說展示
空間場地、觀光遊憩服務
相關設施、廣場、辦公廳
舍、派出所、崗哨及國防

二二、公園用地之建築物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五。 

另公一(媽祖公園)： 

(一)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
水土保持設施、人工湖設
施及排水設施、社會教育
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
活動中心、教育解說展示
空間場地、觀光遊憩服務
相關設施、廣場、辦公廳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刪除贅字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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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
蓋之建築物建蔽率不得大
於 15%。 

(二)觀光遊憩服務設施如作
商店，經營餐飲零售、紀
念品販賣使用時，其建築
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1000平方公尺。 

(三)坵塊圖平均坡度超過 40%
以上部分，除作必要之道
路、步道、水土保持設施
使用外，應維持其原始地
形地貌不變。 

(四)公園內各項工程設計及
施作如涉及軍事坑道時，
應保持坑道完整。 

(五)公園用地周邊鄰接軍事
基地者，應退縮 10公尺以
作為隔離綠帶。 

(六)公園內設置之停車空間
應留設 2分之 1以上植栽
綠美化。 

舍、派出所、崗哨及國防
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
蓋之建築物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十五。 

(二)觀光遊憩服務設施如作
商店，經營餐飲零售、紀
念品販賣使用時，其建築
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０
００平方公尺。 

(三)坵塊圖平均坡度超過百
分之四十以上部分，除作
必要之道路、步道、水土
保持設施使用外，應維持
其原始地形地貌不變。 

(四)公園內各項工程設計及
施作如涉及軍事坑道時，
應保持坑道完整。 

(五)公園用地周邊鄰接軍事
基地者，應退縮 10公尺以
作為隔離綠帶。 

(六)公園內設置之停車空間
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
綠美化。 

二三、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
用地以供一般遊憩設施、
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
工湖設施及排水設施、社
會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
及民眾活動中心、派出
所、崗哨及國防安全設施
等使用，其有頂蓋之建築
物建蔽率不得大於 15%，
容積率不得大於 45%。 

二三、兒童遊樂場用地供一般
遊憩設施、花木及水土保
持設施、人工湖設施及排
水設施、社會教育機構設
施、集會所及民眾活動中
心、派出所、崗哨及國防
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
蓋之建築物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十五。 

一、修訂用地
名稱及增訂容
積率規定，使
本縣公園(兼
供 兒 童 遊 樂
場)之規定一
致。 

二、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三、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二四、體育場用地以供體育設
施使用為主，建蔽率不得

二四、體育場用地以供體育設
施使用為準，建蔽率不得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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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大於百分之 15%，惟作為
體育館使用時，建蔽率不
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
大於 240%。 

大於百分之十五，惟作為
體育館使用時，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
十。 

字，以利查閱。 

二 、 統 一 用
語，調整為「為
主」。 

二五、停車場用地作為平面使
用時，其附屬設施建蔽率
不得大於 5%，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作為立體停車
場時，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二五、停車場用地作為平面使
用時，其附屬設施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十。
作為立體停車場時，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二六、廣場用地以供大型戶外
聚會活動使用，得兼作平
面停車場或公車場站使
用。 

作為平面停車場或公車場
站使用時，其附屬設施建
蔽率不得大於 5%，容積率
不得大於 20%。 

二六、廣場用地供大型戶外聚
會活動使用，得兼作停車
場或公車場站使用。 

一、新增廣場
用地兼做平面
停車或公車場
站 之 相 關 規
定。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二七、社教用地以供政府機
關、文化中心、圖書館、
幼兒園、自治團體及其他
公益事業等之建築物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
率不得大於 300%。 

二七、社教用地以供政府機
關、文化中心、圖書館、
幼兒園、自治團體及其他
公益事業等之建築物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三百。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二八、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
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面臨 6 公尺以上之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者，
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 

二八、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面臨六公尺以上之計畫道
路或現有巷道者，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
十。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第一項「現
有巷道」定義
係專指「經建
築主管機關認
定因時效而形
成公用地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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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係之巷道」。 

二九、加油站用地以供加油站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建蔽
率不得超過 40%，容積率
不得大於 80%。 

二九、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建蔽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
十。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三十、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
房、飛行場、飛航輔助設
施、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
之安全、服務管理設施使
用為限，建蔽率不得大於
30％，容積率不得大於
90%。其與鄰近土地使用及
建築管制應依「飛航安全
標準及航空站、飛行場、
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
築辦法」規定辦理。 

三十、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
房、飛行場、飛航輔助設
施、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
之安全、服務管理設施使
用為限。其與鄰近土地使
用及建築管制應依「飛航
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
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
制建築辦法」規定辦理。 

新增南竿地區
航空站用地之
建蔽率、容積
率，使南竿、
北 竿 規 定 一
致。 

三一、港埠用地以供興建商
港、軍港、漁港、國防設
施及上述必要之安全、服
務管理等附屬設施。 

經連江縣政府審查核准興
辦之重大建設計畫所需設
施，得為下列使用： 

(一)貿易。 

(二)倉儲。 

(三)貨櫃(物)之集散。 

(四)轉口。 

(五)轉運。 

(六)承攬運送。 

(七)報關服務。 

(八)物流。 

(九)組裝。 

(十)重整。 

三一、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
軍港、漁港、國防設施及
上述必要之安全、服務管
理等附屬設施。另經連江
縣政府審查核准興辦之重
大建設計畫所需設施，得
為下列使用： 

(一)貿易。 

(二)倉儲。 

(三)貨櫃(物)之集散。 

(四)轉口。 

(五)轉運。 

(六)承攬運送。 

(七)報關服務。 

(八)物流。 

(九)組裝。 

(十)重整。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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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十一)包裝。 

(十二)修配。 

(十三)加工。 

(十四)技術服務。 

(十五)其他經本府管理單位
(機關)認定者。 

其建蔽率以扣除水域後之可
建築基地面積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十一)包裝。 

(十二)修配。 

(十三)加工。 

(十四)技術服務。 

(十五)其他經本府管理單位
(機關)認定者。 

其建蔽率以扣除水域後之可
建築基地面積不得大於百分
之七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兩百一十。 

三二、公墓用地以供墓地、納
骨塔、殯儀館及火葬場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 

作為墓地、納骨塔使用，
建蔽率不得大於 3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50%，高度不
得超過 15公尺。 

作為殯儀館及火葬場使
用，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三二、公墓用地供墓地、納骨
塔、殯儀館及火葬場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 

作為墓地、納骨塔使用，
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五十，高度不得超
過 15公尺。 

作為殯儀館及火葬場使
用，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一百二十。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三三、水庫用地以供興建水庫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5%，容積率不
得大於 15%。 

三三、水庫用地供興建水庫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 

一、新增建蔽
率、容積率，
使全縣規定一
致。 

二、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三四、垃圾處理場用地以供垃
圾處理相關設施之使用，
其周圍應留設寬度 10 公
尺以上之緩衝帶並予以綠
化，建蔽率不得大於 30%，
容積率不得大於 90%。 

三四、垃圾處理場用地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九
十。 

一、新增垃圾
處理場劃設目
的及緩衝綠帶
規定。 

二、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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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三、局部文字
修正，使語意
清楚。 

三五、公用事業用地以供公用
事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300%。 

三六、公用事業用地以供公用
事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三百。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三六、老舊窳陋地區重建之獎
勵容積：為鼓勵老舊窳陋
建築之重建，建築基地達
200 平方公尺，且屬住宅
區及商業區屋齡 30 年以
上建築物，辦理重建時符
合下列及附表規定者，其
建築計畫經提送「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
審議通過，得予以容積獎
勵。 

(一)建築基地屬都市計畫住
宅區或商業區土地。 

(二)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應
面臨 4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或現有巷道，且建築基地
面臨前述計畫道路或現有
巷道之面寬應達 6公尺以
上。 

(三)30 年以上合法建物座落
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
之違章建物投影面積合計
應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
2分之 1，其中，其他土地
上之違章建築物係以本縣
新舊違章建築劃分日期前
建造完成者為限。 

獎勵
額度 

內容 

20% 1.自計畫道路、現有

三五、老舊窳陋地區重建之獎
勵容積： 

為鼓勵老舊窳陋建築之重
建，建築基地達二百平方
公尺，且屬住宅區及商業
區屋齡三十年以上建築
物，辦理重建時符合下列
及附表規定者，其建築計
畫經提送「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審議小組」審議通
過，得予以容積獎勵（申
請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一）： 

1.建築基地屬都市計畫住宅
區或商業區土地。 

2.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至少
有一條所臨道路寬度應達
四公尺，且臨四公尺以上
道路寬度之總長度應達四
公尺。 

3.三十年以上合法建物座落
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
之違章建物投影面積合計
應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
二分之一，其中其他土地
上之違章建築物係以本縣
新舊違章建築劃分日期前
建造完成者為限。 

獎勵
額度 

內容 

百分 1.自計畫道路、現有

一、數字類調
整為阿拉伯數
字，以利查閱。 

二、為使語意
明確，修訂第
一項第（二）
款內容文字。 

三、為有效創
造重建之後之
公 共 安 全 環
境，有利於後
續災害救援動
線進出，調整
局 部 寬 度 規
定，包括申請
重建之建築基
地面臨計畫道
路或現有巷道
之面寬應達 6
公尺，以及永
久性空地退縮
淨寬，應不包
含造型版、雨
遮，以避免阻
礙救援消防車
輛進出。 

四、為區分獎
勵額度 20%、
15%所需之退
縮規定，本次
修訂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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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均退縮淨寬（含造型
板、雨遮）2公尺以
上建築，並於退縮空
間內配合周邊道路
系統，設置人行步
道、自行車道、街角
廣場、街道家具、無
障礙空間、綠化植栽
或增加必要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1公尺。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
不得超過法定建蔽
率減 10%。 

4.基地如設置 2 幢以
上之建築物，其 2
幢建築物間之距離
及同 1 幢內不相連
之 2 棟建築物間之
距離應達 4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法
定空地面積×80%。 

15% 1.自計畫道路、現有
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均退縮淨寬（含造型
板、雨遮）1.5公尺
以上建築，並於退縮
空間內配合周邊道
路系統，設置人行步
道、自行車道、街角
廣場、街道家具、無
障礙空間、綠化植栽
或增加必要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1公尺。 

之二
十 

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均退縮淨寬（不含造
型板、雨遮）一．五
公尺以上建築，並於
退縮空間內配合周
邊道路系統，設置人
行步道、自行車道、
街角廣場、街道家
具、無障礙空間、綠
化植栽或增加必要
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一公尺。 

3.基地之設計建蔽率
不得超過法定建蔽
率減百分之十。 

4.基地如設置兩幢以
上之建築物，其兩幢
建築物間之距離及
同一幢內不相連之
兩棟建築物間之距
離應達四公尺。 

5.基地透水面積≧法
定空地面積×百分之
八十。 

百分
之十
五 

1.自計畫道路、現有
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均退縮淨寬（不含造
型板、雨遮）一．五
公尺以上建築，並於
退縮空間內配合周
邊道路系統，設置人
行步道、自行車道、
街角廣場、街道家
具、無障礙空間、綠
化植栽或增加必要
之路寬。 

2.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20%之退縮規
定應為 2 公尺
以上。 

五 、 為 免 誤
植，併同調整
項、款、目之
編號方式。 

六、修正部分
原條文漏植之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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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內容 原條文 
增（修）訂 

理由 

 

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
點規定： 

(一)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
者。 

(二)基地涉及經本府核准都
市更新事業概要或向本府
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之範圍
者。 

(三)申請都市更新條例相關
容積獎勵者。 

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一公尺。 

(二)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
用本點規定： 

1.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
者。 

2.基地涉及經本府核准都市
更新事業概要或向本府申
請事業計畫報核之範圍
者。 

3.申請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容
積獎勵者。 

三七、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重
建計畫範圍內之住宅區，
建蔽率不得大於 90%，原
建築面積高於建蔽率者，
其建蔽率不得超過原建蔽
率。建築高度經本縣「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
組」審查通過者，得不受
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建築高
度之管制。 

三七、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重
建計畫範圍內之住宅區，
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九
十，原建築面積高於建蔽
率者，其建蔽率不得超過
原建蔽率。建築高度經本
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審議小組」審查通過者，
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有關
建築高度之管制。 

數字類調整為
阿拉伯數字，
以利查閱。 

三八、建築基地得另依其他法
令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
勵。惟應先向該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且其申請獎勵
項目之性質不得重複。 

三八、建築基地得另依其他法
令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
勵。惟應先向該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且其申請獎勵
項目之性質不得重複。 

未修訂。 

三九、縣政府應設置「都市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審 議 小
組」，其設置及作業要點由
連江縣政府訂定。 

三九、縣政府應設置「都市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審 議 小
組」，其設置及作業要點由
連江縣政府訂定。 

未修訂。 

四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
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
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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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連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壹、說明 

依 111年 4月 19日本縣第 55次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內容辦理。 

本次會議重點為統整本縣各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因各

主要計畫通檢實質內容尚在進行中，故先進行第一階段之修正。 

本次會議會中有提議補辦公展程序之討論。惟查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3 項規

定：「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指示修正者，免在公開展

覽及舉行說明會。」該條文係規範主要計畫內容既經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程序，

復經各級都委會審議修正之後，即無須再補辦公展，以避免都市計畫審議程序

陷入無止盡之循環。復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僅屬細部

計畫之局部內容，既經權責都委會審議修正，似無補辦公展之必要。 

有關本縣都市計畫保護區內國防軍事設施之開發許可程序及其他未獲共識之議

題，一併留待第二階段修正程序續行審議。 

 

貳、本案提經連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4 月 19 日第 55 次委員會議

報告，決議如下： 

一、 針對「變更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書」內容，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內容，會議決議如下： 

（一） 第一點：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法源依據，請於原有內容中，增修依照

都市計畫法第 22條之規定辦理。 

（二） 第二點 住宅區 

1、 第一項第（一）款 

（1） 有關建蔽率、容積率敘述，住宅區、商業區之寫法各異，請修

正為相同之敘述方式。且應先敘述容積率、建蔽率，再將特殊情

形寫在後面。 

（2） 請釐清第一項第（一）款如面臨 8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之「現有巷道」定義係專指「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因時效而形成

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而言。 

2、 第一項第（二）款 

（1） 第 2目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平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樓地板

面積超過 300平方公尺之飲食店，請將「大型」二字刪除。 

（2） 第 3 目刪除「（不含）」等文字，以明確界定不得為「客房 2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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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使用。 

（3） 第一項第（二）款即為「不得為下列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故

請刪除第 3 目「住宅區不得興建」等贅語，修正為「客房 20 間

以上之旅館，但面臨 12 公尺以上已開闢道路，且建築物其他三

面保留 3 公尺以上之空地者不在此限，如基地跨越住宅區及商

業區者，得合併使用。」。 

（4） 第 9目用語修正為『其他經本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

認為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居住安

寧、公共安全、景觀風貌、衛生或風俗民情者，並依法限制之

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其中，本次新增之「景觀風貌」原意仍

予保留，惟用字請依景觀自治條例專業名詞考量配合。 

3、 第二項住宅區（示範住宅）條文內容，請比照第一項住宅區內容修正

辦理。並修正第二項第（二）款「禁止限制之使用」贅語，調整為「不

得為前項規定限制之使用」。 

4、 其餘有關原住宅區、商業區建蔽率 80%，及住宅區（示範住宅）應提

撥至少興建總宅數之 10%作為社會住宅使用等原條文規定，經會議討

論決議維持原條文內容。 

（三） 第三點 商業區 

1、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文字內容，有涉及與第二點住宅區寫

法必須具一致性者，請併同修正。第（二）款第 10目「…，但申請僅

供…」請修正為逗點。 

2、 因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條至 20條規定皆已限制使用，故

請刪除第一項第（二）款第 3目之（1）~（5）。 

3、 依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0次會議決議意旨，刪除商業區不適用容積

獎勵之限制規定。 

（四） 第四點 商業區（附帶條件） 

1、 為避免後續回饋容積之計算基準不明確，第二項修正為「應另提供基

準容積 5％之容積樓地板作為公益設施使用，該容積樓地板得免計容

積」。 

2、 第三項修正語句，應為「公益設施採捐贈樓地板面積者，其產權應捐

贈並單獨登記為連江縣，捐贈內容應包括所持分之土地、建築物及其

他附屬設施…（恕刪）。」刪除「採捐贈」、「者」，新增「所持分之」。 

（五） 第九點 近岸遊憩區 

1、 為使語句明確，近岸遊憩區第二項文字內容，應修正為「近岸遊憩區

內之土地經本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查核准者，得依

住宅區第一項第（二）款使用項目規定管制。…（恕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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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十六點 保護區 

1、 第一項第（十三）款 

（1） 本次新增第一項第（十三）款，係為輔導本縣既有寺廟建築合法

化，新增允許使用項目宗祠及宗教建築，並避免新設者無序申

請，故併同規範容許使用申請之期程規定。 

（2） 本款依據本次提送之會議資料內容通過。 

2、 臨時性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 

（1） 針對臨時性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

應增補文字「選擇在保護區內迴避景觀視野及敏感生態基地，且

應選擇具隱蔽性之位置…」等內容。 

（2） 「挖填土石方高度未逾 2公尺以上者」、「本縣都市計畫保護區禁

止挖填土石方高度逾 2公尺以上之變更地形行為」等語句，將「以

上」贅字刪除。 

（七） 第十九點 郵政專用區 

1、 維持原條文不修正，僅針對為符合四鄉五島共通使用之文字酌予調

整。 

（八） 第三四點 垃圾處理場用地 

1、 語句修正使語意明確，修正為「其周圍應留設寬度 10公尺以上之緩衝

帶並予以綠化。」 

（九） 第三六點 老舊窳陋地區重建之獎勵容積 

1、 第一項第（二）款語句不易閱讀，請依據修正後內容，重新調整第（二）

款語句。 

（十） 以下各分區、公共設施用地，依本次會議提報資料內容通過： 

第一條（要點訂定緣由）、農業區、漁會專用區、農會專用區、海上養

殖區、風景區、旅館區、倉儲區、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煤氣事業專用區、

聚落保存專用區、宗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

地、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體育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

社教用地、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航空站用地、港埠用地、公墓用地、水

庫用地、公用事業用地、以及第三七點至第四十點。 

二、 針對「變更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書」內容，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內容，會議決議如下： 

同南竿地區會議決議。南竿地區第三十九點亦於北竿地區新增。 

三、 針對「變更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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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書」內容，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內容，會議決議如下： 

（一） 第六點 宗教專用區、第七點 近岸遊憩區、第二六點 航空站用地、

第二七點 港埠用地：依本次會議提報資料內容通過。 

（二） 除第六點、第七點、第二六點及第二七點外，其餘同南竿地區會議決

議。 

四、 針對「變更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書」內容，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內容，會議決議如下： 

（一） 第二七點 航空站用地、第二八點 港埠用地：依本次會議提報資料

內容通過。 

（二） 除第二七點及第二八點外，其餘同南竿地區會議決議。 

五、 計畫書章節修正 

南竿地區、北竿地區、莒光地區、東引地區各計畫書，須將第肆章內容

調整至第參章。 

六、 因南竿地區、北竿地區、莒光地區、東引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各分

區、公共設施用地原條文次序排列差異大，為使修正前後閱讀易辨識，本

次修正不調整前後次序使其一致，仍維持各土管要點原條文次序。 

七、 臨時動議： 

連江縣四鄉五島面臨觀光發展，近年產生很多新的住宅、民宿，發展

觀光是必然的產業，且地質、地景、風貌也是必然資源，需要併同考量；建

議未來在總量管制思考下，若有可能區分要保護地區、開發強度較高地區等

不同區域，另於後續適當時機再行討論容積調派議題。 

八、 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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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江 縣 政 府 

工 務 處 

業 務 單 位 主 管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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